
附件 2:

房产租赁安全责任书

出租方（甲方）： 汕头市礐石大桥建设总公司

承租方（乙方）：

根据租赁房产防火及安全等相关规定，为加强租赁房产的管理，按照“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明确乙方为生产经营单位，承担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为此，甲、乙双方签订以下安全责任书：

1、租赁房产双方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同时签订《房产租赁安全责任

书》。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地方各项治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自觉接受执法和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甲方监管。租赁期内，因乙方违反消防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发生火灾和其它人身伤害事故及财产损失所产生的民事赔

偿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2、乙方应根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各项具体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

并组织实施、演练；制定安全岗位责任制，划分防火责任区，指定安全防火责

任人，按照国家标准完善安全生产必备的硬件设施，配备消防器材并掌握其使

用方法，办理完毕各类资质许可和证照方可进行经营。

3、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应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工

作人员必须做到持证上岗，组织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组织好安全值

班、值宿，确保租赁房产及相关设施的安全完好。同时应妥善管理承租区域内

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过期、失效消防器材进行更换。

4、租赁期内，乙方应保持租赁房产及周围环境整洁，做好防火、防盗、防

汛、防灾、用电、用水、用气的安全工作，消除事故隐患，防止火灾等安全事故

的发生。严禁违反规定私自接、拉电线和随意加大负荷或改变保险装置。严禁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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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用火和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乙方若违反规定发生安全

事故，乙方需全部承担和赔偿因事故发生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及其他法律责任。

5、乙方不得将租赁房产擅自转租或转借，不得利用租赁房产进行非法活动，

不得发出超过规定标准的噪声，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它行为。否则，乙方应

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6、甲方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租赁房产进行安全监督和检查，

如在检查中发现乙方违反以上条款约定，或违反消防、治安及其他安全规定的，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乙方应积极落实整改。乙方未按要求进行整改，影

响甲方正常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给甲方资产造成安全隐患的，甲方视为乙方违

约，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本安全责任书是《房屋租赁合同》的有效补充，是合同不可分割部分，有

效期限与《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一致。

8、本责任书一式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招标代理机构留存一份。

本责任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汕头市礐石大桥建设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被授权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或被授权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